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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食品柜台出租者食品安全
合规经营指南

为规范食品柜台出租者食品安全管理，指导其依法合规

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，保证场内经营的食品质量安全，青

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“服务型执法”理念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管理制度

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包括入场经营者登记、

签订协议、场内检查、信息公示、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

报告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、投诉举报处置等。

二、入场审查

（一）应当审查入场经营者的相关主体资质证明文件：

1.经营食品的，查验其食品经营许可证或登记证、备案

编号。入场经营者实际经营的食品不得超出许可证或者登记

证载明的经营项目或者经营品种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，

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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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限销售预包装食品；许可证、登记证应当在有效期内。

2.销售食品添加剂的，查验其营业执照。

（二）留存入场经营者主体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或者拍

照。

（三）无法提供主体资质证明文件的，不得允许其入场

销售。

查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登记证、备案编号

销售食品添加剂的，查验其营业执照



—3 —

三、签订协议

（一）应当与入场经营者签订食品质量安全协议，内容

包括准入、信息公示、退市、销毁、违法经营、质量安全管

理等，明确出租者、入场经营者双方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和义

务。

（二）未签订食品质量安全协议的，不得进入场内经营。

协议内容可以列入租赁协议。

四、建立档案

应当建立入场经营者档案，如实记录经营者名称、统一

允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品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，或者未

履行检查、报告等义务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责令停业，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；使消

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。（依

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）

签订食品质量安全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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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联系方式、食品经

营许可证或者登记证编号或者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号、住

所、经营场所、经营项目、定期检查情况等信息，一户一档，

及时更新，保证准确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。纸质档案信息保

存期限不少于入场经营者停止经营后 6 个月。

建立场内销售者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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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检查报告

（一）应当制定检查计划，定期对入场经营者的经营环

境和条件、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，并对检查情况进行记录。

检查记录内容应当包括:入场经营者证照、经营环境和条件、

经营项目、食品合格证明文件、进货查验等。检查记录保存

期限不得少于入场经营者停止经营后 6 个月。

未建立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的管理制度和档案，

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发生

食品安全事故，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连带责

任。（依据《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》第

四十七条）

定期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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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现发现入场经营者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当及

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区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并记

录报告情况。

检查记录

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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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定期对入场食品经营者经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查；发现入场

食品经营者有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行为，未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

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责令停业，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；使消

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。（依

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）


